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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報告》的內容令人失望，可謂證實了關注香港電台〈下稱「港台」〉未來發展的人士

的擔憂：輿論和民意建議政府讓港台成為獨立的公共廣播機構的願望固然落空，連二零零六

年一月行政長官委任的「獨立的公共廣播服務檢討委員會」（下稱「委員會」）於二零零七

年三月向政府提交報告的一些建議，今次也被政府全盤推翻，結果政府顯示了政府被最保

守、最保證政府能全面控制港台的思維主導，不但不接納民意讓港台獨立而維持它為一個政

府部門，更加強操控了港台，令其自主空間越見收窄。既然如此，政府何必花費四年時間和

無數諮詢攪這場大龍鳳諮詢？港台員工爭取真公共廣播的口號為「正在公共廣播」，此話會

否變為過去式？ 
 
《諮詢報告》和同時出台的《香港電台約章擬稿》（下稱《約章》），問題在那裡？「撐港

台運動」（下稱「運動」）在四月一日回應提出四大不滿。首先，「運動」指出，《諮詢報

告》證明政府所做的調查以「綑綁式問題歪曲民意，引導性答案排除港台獨立」。的確，

《諮詢報告》首次披露政府主理的所謂意見調查的內問題明顯設計有引導性。 
 
例如意見調查其中一條關鍵的問題是：「你同唔同意香港電台繼續以政府部門身分，提供公

共廣播服務呢？」，這條問題犯了幾個「錯誤」，首先，正如「運動」指：「問題將讓港台

繼續提供公共廣播服務的選擇，與港台維持政府部門的選擇，綑綁在一起，答卷者根本沒有

機會分開選擇」。再者，若政府真的希望了解民意，問題應該是：「你認為香港電台若要扮

演公共廣播機構的角色，應該以哪一種方式運作？」然後讓回應者選擇包括各種方案的答

案，如港台獨立於政府運作，以及繼續維持是一個政府部門。」 
 
公眾明確希望繼續讓港台提供公共廣播服務，結果被屈成支持港台保留政府部門身分，政府

顯然打茅波。其實，多項獨立而專業的民意調查均顯示，多數民意支持港台脫離政府獨立運

作，政府的調查結果得出相反的結論，原因顯然在於問題設計。政府如此撰寫問卷，只有兩

種可能：一、政府沒有人懂得寫問卷；二、政府刻意以引導式問題，將「港台獨立」的可能

性排除於問卷以外扭曲民意。兩者同樣不能接受，更令人覺得這是早已既定官方希望得到的

答案。這是政府無論用多少錢去粉飾太平民望都下跌的原因！ 
 
「運動」對諮詢報告第二項不滿，是「負責公共廣播的港台，竟然不具監察政府的功能」。

固然，明眼人誰都知道政府不想被港台監察，甚至制止港台如此，根本就是政府這次「諮

詢」的目的。監察政府不但是所有公共廣播機構的基本使命，也是傳媒的天職，相信更是大

部分公眾的期望。「運動」指責政府是為「日後收窄港台的節目和言論空間鋪路，香港社會

的言論自由空間亦會因約章而收窄和倒退」，不無道理。 
 
第三， 在更具體的體制問題上，政府堅持設立特首委任的顧問委員會控制港台，「運動」

認為那是「權力和地位遠超一般的顧問委員會」。港台已設有節目顧問委員會多年，由港台

邀請來自各界的成員加入，向港台表達對其節目的意見，筆者也是成員之一。現在《諮詢報

告》內的「顧問委員會」，成員全部由行政長官委任，連「委員會」報告中建議公共廣播機

構的「董事局」應包括員工代表這項也給摒諸門外。 
 
更甚者，這個非一般的「顧問委員會」，非止於顧問性質而是有無上的權力。《約章》擬稿

列明廣播處長「重視和考慮」顧問委員會的意見，如不採納，需要向委員會匯報和解釋原

因。委員會主席黃應士也揶揄政府這項措施：「若顧問委員會要求六四特輯是半小時，但港

台卻製作了一個小時，難道又要解釋？根本就無得解！港台前線員工難免有所掣肘。」黃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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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先生是資深的傳媒工作者，他這項批評，直接指出了「顧問委員會」其實是港台的「太上

皇」。政府連諮詢中溫和的建議，如委員會有成員由傳媒團體及民間團體推薦，會議公開等

建議，都沒有納入在《約章》中，可見顧問委員會的設立，只是為了操控和干預港台。，試

問有誰相信政府不會透過委員會干預港台的編輯自主和機構運作？ 
 
最後一點，也是關於編輯自主，「運動」指「編輯自主條文空泛缺保障」。政府在《諮詢報

告》中聲稱《約章》有助保障港台編輯自主，但甚麼是「編輯自主」？政府語義不清，沒有

詳述。《約章》為港台定下的節目標準也很混淆，令節目風格和形式僵化和難以多元化，根

本只會被用作扼殺創意和節目的創作空間，「運動」甚至直接提問，未來還會有「頭條新

聞」這些節目嗎？ 
 
除此之外，最基本的問題，是《約章》只是一紙行政安排，若政府違反約章，根本無法補

救，政府也絕對有權力隨時修改《約章》，完全毋須諮詢立法會，實行「過咗海就係神

仙」。政府在立法會上回答何秀蘭議員詢問時，只能推說政府會遵守約章，換句話說是信者

得救，就此作罷。一紙沒有法律約束力，政府單方面決定一切的《約章》，根本已經不是誰

可相信政府的問題，已經是管治上的計時炸彈。 
 
要確保香港電台能獨立自主的運作，最好的方案當然是讓其獨立、有獨立的財政資源、有獨

立的監管架構，而且要向民主的立法會問責。只有這樣，一個傳媒機構才能發揮其第四權的

效力。只有將香港電台脫離政府架構，轉型為獨立的公共廣播機構，並有法定章程的保障

下，港台才能真正履行公共廣播的使命，香港市民才會有真的公共廣播 。 
 
但是，即使港台仍然是一個政府部門，只要政府「有心」，同樣可以讓港台發揮到接近公共

廣播機構的角色。怎樣才能做得到？市民會從政府各種的行動，去判斷他們的觀感，例如港

台的人事任命，政府會否能輕易插手、政府能否干擾港台員工制作節目的自由度、政府高層

官員有否不時批評港台的節目內容細節、政府有否藉收窄撥款影響港台運作等等，每一個

「剔」，便只有令市民更不信任政府，這是超越《約章》文句的範圍了。 
 
可悲的是，政府「強勢」一意孤行，我們還有甚麼希望？ 在行政主導的政制和立法會功能

組別和建制派議員護航的政治現實下，政府為港台設立的方案甚至毋須由立法會審議法案，

官員只要「挨」過一、兩次泛民議員在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質詢便成，而委員

會主席早已表態支持政府，維持港台為政府部門，認為港台問題明朗化對「港台員工的士氣

有幫助」（註六）；相信結果立法會事務委員會只會象徵式要求如把顧問委員會會議紀錄公

開，其他便大開綠燈。 
 
然而，公共廣播對一個現代國際城市仍極為重要，關注港台前途的市民不可輕易放棄爭取

「真公共廣播」，而且，港台本身的節目製作員工之中，大多數反對設立顧問委員會，認為

必定會影響港台的編輯自主。政府若一意孤行，只會為港台埋下「深層次矛盾」的計時炸彈 
 
即使政府設立顧問委員會事在必行，我們仍需要就其架構提出兩方面建議，希望降低其干預

和增加其透明度。政府至少應取消要廣播處長向顧問委員會「服從」和需要解釋不遵從的干

預的條文。而市民和議員仍需爭取顧問委員會的委任公開和透明化。例如，英國廣播公司

（BBC）的十二位董事是透過公開登報招募，再由政府委任的，並非只由政府單方面決定人

選並委任；而委員會在二零零七的部分建議，例如管治機構（如現在建議的顧問委員會）應

包括員工代表，這也只屬最卑微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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